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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欲到意义：边界道德的证明及其转向 
 

杨竞业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认识“边界道德”的概念、特性、存在样态以及它实现意欲转向的可能性根据，是学术

界亟需破解的理论任务。探究这些问题，不仅要从否定性角度说明边界道德不是虚幻的道德、道德的虚

幻性、非存在的道德、“边缘”的道德，而且要从辩证否定角度阐明边界道德问题，即由概念存在与事

实存在不一致引起的道德现象问题和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不统一凸现的道德界线问题。  
 

   【关 键 词】意欲/意义/边界道德/道德化真理/真理化道德  
 

    一、概念与问题：边界道德的逻辑定位 
    边界道德是人们在精神实践中形成的一种道德形态，它被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来探讨迄今为止还没有

引起充分重视，充其量被当作一个和个体的精神生活特别是虚幻道德生活相联系的概念来使用或者在空

谈道德、反道德的意义上被误用或滥用。这就涉及到这个概念怎样定义，它在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哪些隐

含积极价值的真问题，而厘清这些问题是正确定位边界道德、促使其转向正向价值的逻辑前提。 
    1.边界道德的概念 
    道德是人的道德。边界道德也是人的道德，它就像衣、食、住、穿一样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

程”[1]中。边界道德有四个否定性的结构定位：(1)不是虚幻的道德；(2)不是道德的虚幻性；(3)不是非

存在的道德；(4)不是“边缘”的道德。分述如次： 
    所谓“不是虚幻的道德”，是指在它的对立面的道德被经验到、被实在践履，而它却被社会主体遮蔽

起来或者被个体主体隐蔽起来，这种被社会主体遮蔽起来的道德存在是受普遍压抑的道德情绪、道德意

志，而这种受个体主体隐蔽的道德存在是个体自我的理性强制和非理性释放的特殊表达。前者一般地涵

括后者，后者个别地映现前者。 
    所谓“不是道德的虚幻性”，这种道德形态不是某种神灵的定制，不是某种外来的异物，也不是人们

虚拟的谋划，它和实体道德以实存的状态相对立而显现其虚存的状态，或以隐遁的方式奠立其实存的状

态。边界道德否定虚幻性是在存在样态、方式上被使用的，它否定那种纯粹以虚存方式存在的道德形

态。 
    所谓“不是非存在的道德”，首先，非存在的道德是指根本不存在的道德，至少在人们可能认识的领

域里都被断定为非有、实无，毫不可能、绝对的无；其次，基于这样的认识，这种道德是指并非根本不

存在的道德，至少在人们可能认识的领域里可能存在，并以虚有的状态潜存，在从虚有到实有的路途上

生息，因而它不是毫不可能、绝对的无，在人的外界环境和内心环境的变化条件下，随时可能出现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所谓“不是‘边缘’的道德”，实质是前面所述关于边界道德的三个否定性判定的延伸和显见，成为

它每个历程中的“此在”。不是“边缘”，意谓边界道德可能从潜在向虚在、实在和从潜存向虚存、实

存的方向运动，只是它生存的条件、环境还没有让它齐整、全体露面，它的生存的方式被历史的迷雾所

笼罩或者被人为的压制所遮蔽，或者被社会的主流规范所产生的强制驱逐到生活世界的某些角落，以至

在人的自我压制中消解到潜意识的深渊罢了。 
    概括之，边界道德是指现实的人在扭曲、变异道德意识心态、道德理想信念、道德信仰人格基础上以

深层化的潜存、表象化的虚存或隐蔽化的实存等方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并与显在的正常化、规制化

的实体道德相依存又相区别的道德虚践形态。正是在现代性进展的生活世界中，产生了种种消解人的生



活意义的边界道德问题。 
    2.边界道德的问题 
    在明确边界道德的概念基础上，边界道德的问题主要是指：概念存在与事实存在不一致引起的道德现

象问题，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不统一凸现的道德界线问题。前者反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扭曲，后者

反映为信念与责任、义务与权利的关系的背离。两者都深层地潜存着压抑和侵蚀属人价值的实现的意

欲。 
    首先，边界道德反映了由概念存在与事实存在不一致而引起的道德现象问题。道德离不开行动者本身

的道德性。边界道德也离不开行动者本身，但是却偏离了完整的道德性，只不过这种偏离还没有跨越最

基本的道德底线。问题还不在于这种偏离程度多高，倒是在于这种偏离程度并不为与行动者相关联的

“他者”所及时了解、体悟和把握到。之所以如此，并非这些“他者”知识不够、觉悟力不足，而是边

界道德涉及的意向概念和理智事实、应然的承诺与本然的现实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并不在一个短暂

的时间域或狭窄的区域内，因此即使这些“他者”体察到了边界道德带来的压抑、无奈、失望，也无济

于事。在行动者那边，他并不考虑意向概念和理智事实不一致的必然后果，并不考虑应然的承诺和本然

的现实之间逻辑联系产生的生活价值，这样，无论是对行动者个人还是对与他相关联的“他者”，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都被扭曲为意识和意欲的隔离、表达和表征的分离、概念和事实的断裂。费希特就曾指出

这样的人：“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我不愿变得更文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

暗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后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好”。[2]毫无疑问，现当代社会

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探讨边界道德的问题不成了一个荒谬的假问题吗？姑且不论现代社会有多少这

样的人，问题也并不在于有多少这样的人被历史地“观”到或现实地“看”到，而在于问题的这个提

法，既揭发了从边界道德产生出来的那种“不协调的非人格力量”[3]，又揭示了由概念存在与事实存

在的不一致引起的道德问题，由此呈现出边界道德的种种样态及构筑其上的人的生存根基。 
    其次，边界道德反映了由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不统一而凸现的道德界线问题。从哲学解释学考察，边

界道德的存在不仅是一个“概念”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对于与边界道德相联系的人以及这些人的各种关

系的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所谓合理性，“便是人之理性”[4]，就是“人的思想和信念”的理性的合理

性。这种合理性是从人的道德理性和实践理性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的。合乎道德理性，是概念关系的理

性，即是从概念、理念上把握了来自个人愿意不愿意的意识存在、精神存在的理性；合乎实践理性，是

实体关系的理性，则是从实际、行动上把握了来自个人做与不做的事实存在、价值存在的理性。如果仅

仅从概念、理念出发去考虑个人的道德理性，或者仅仅从实际、行动出发去考虑个人的实践理性，而不

是从概念与实际、理念与行动的统一，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上出发，那么前者因为空谈信念伦理

规则、泛化义务条件，其结果必然堕入道德个人主义、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因为放弃责任伦理规范、

抬高权利衡重，其结局则可能陷进道德自由主义、价值绝对主义。两者都是对单元价值的独占、对道德

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离。深一层考察，这种分离，实质是道德实践界线的分离。道德不再是实践道德理

性的道德，就会形成抽象、虚幻的道德情景，实践也不再是具有道德理性的实践，就会走向非公正、非

理性的冒险行动。“一个人不理会，不愿意为自己的思想行为寻找根据，甚至不以任何东西为根据来思

想和行动，那便是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总的根源在于强调了个人“意识的优

先性”、个体“经验的优先性”，这些优先性也“包括特殊社会团体的超个人的经验、观念和愿望”

[5]。换言之，具有优先性的个人意识、个体经验，总是反映个人那些主观性、理想性的东西，也就是

尼？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一种将自己抛在外面的客观化”[6]现象。这样，只讲人的主观性、个体性，

排斥人的客观性、社会性，“无视决定个人行动和心理态势的社会因素”[7]就成为非理性主义的本质

特征，就成为边界道德行动者作出非理性道德选择，滑向虚幻道德实践的深层根据。 
迄今为止，边界道德的问题并没有从日常生活世界消除，一定程度上它还渗透到非日常生活世界，

从而引起人们深入反思。反思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向度展开：一是怎样消解边界道德所蕴含的压抑人、

蒙蔽人的外在意欲；二是怎样把握边界道德所孕生的否定自我、颠覆自我的内在意欲，使之转变为属人

价值的存在，即转变为充实人的正向价值。这就涉及到了边界道德的两维意欲的证明问题。 
 

    二、意欲的两维：边界道德的复合证明 
    人的意欲可以区分为外在意欲和内在意欲，这是意欲的一维；而外在意欲和内在意欲各自又可以细分

出消极意欲、积极意欲，这是意欲的另一维。边界道德可以看作是人的两维意欲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克

服的产物。因此，只有对边界道德的两维意欲作出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复合证明，才能找出其积极意欲实

现转向的可能条件。 
    (一)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从二重性存在到沉淀性存在的存在论证明 
    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现实中表现为侵蚀真实、欺凌真诚、揶揄真情等消极样态，理论上表现为“耻



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8]的存在形态。因此，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体现出两个特征： 
    1.消极意欲是蕴含恶德的二重性存在 
    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是蕴涵恶德的意欲。它并不是超验的精神存在，而是可以被人直接经验到的东

西，只是被经验到的是消极的、背离人的意欲。 
    首先，消极意欲是人的经验性的潜存。一方面，消极意欲是可以被人经验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和消极

意识有着紧密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9]，就

是说，意识是可以被人经验到的实在的反映。马尔库塞则指出：“如果真的东西(逻各斯，理念)是实际

存在的，那么直接经验的实在就分有了非存在，分有了不现实的东西。然而，这一非存在是存在着的，

而且对于直接经验(对于多数人而言它是独一无二的实在)，它是惟一存在着的实在。”依照这样的逻

辑，消极意欲也表现了人的意识世界的“双向度结构”：其一，消极意欲从人的经验世界中“分有了非

存在，分有了不现实的东西”；其二，消极意欲是被直接经验证实的，对个体人而言“它是惟一存在着

的实在”。正因为某些人有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实在”，才把它看作是“真的东西”或成为“真的东

西”，进而成为他们行动所遵循的道德支撑。另一方面，消极意欲是不完全被人清除的东西。在康德看

来，人们不可能“完全清除来自经验的杂质，去掉出自浮夸或利己之心的虚饰”[10]，基于这样的理

由，“德性的真实面目”就不会自动显示出来，相反地，显示出来的却是与之对立的、背离人的道德意

欲即消极意欲。 
    其次，消极意欲是恶的二重性的颠覆。消极意欲的“恶”是令人压抑的、厌倦的东西，在现实的人那

里，它要发生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二重“颠覆”。其一，这种恶的存在是恶的欲念存在，这种欲念在当下

并不一定被人们经验到，但是它会在行为主体的思想意识里映现或闪现，随着这种欲念的出现同时，它

能够为外在意欲的积极意欲所抑制。这样的意欲过程是人的外在意欲的不自觉的“颠覆”。其二，恶的

欲念的闪现往往伴随着积极意欲的出现，而积极意欲的出现必然趋向于抑制恶的欲念。黑格尔指出：

“道德的东西必须在广义上来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它就不止是意味着道德上的善……道德的东西在这里

具有一种就其在一般意志内部而言的意志规定性，并因而在自身里包含有故意和意图，以及道德上的

恶”[11]。就是说，“道德上的恶”只是“包含有故意和意图”的潜在的恶，这种恶，除非它体现为现

实行动上的非善即造成恶的结果，否则就还只是“把自己撕裂成为两个对立面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异

化，使自己成为既是自己又是他物”[12]，就还只是边界道德的内在意欲中的消极意欲和积极意欲之间

具有倾向性的正常角力。这样的意欲过程是人的内在意欲的自觉的“颠覆”。 
    第三，消极意欲是善的消蚀性的存在。人是“感性的人”、“现实的个人”，这样的人就有既相互对

立、又自我颠覆的意欲。就像柏拉图把人区分为可见的“外在的人”和不可见的“内在的人”[13]那

样，边界道德被人的经验证明为潜在的同时，也就证明有一种东西与潜在相对应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从

行动者的思想意识里分有的虚在，也就是消蚀善的意欲的消极意欲。这种意欲由于具有定在的非定性、

潜在的隐蔽性、存在的短暂性等特性，往往造成人们把边界道德内在意欲的消极意欲的恶的表现和实体

道德的善的取向混淆在一起，从而使作为律令的道德、规范的道德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造成人们

把边界道德外在意欲的消极意欲的恶的表现和行为主体的善的意志混淆在一起，从而使作为理念的道

德、宽容的道德不时遭遇世俗挑战，甚至为流俗所笑话而孤立。以上情形最后导致边界道德成了消蚀善

德的不良存在，一方面这种社会后果被多数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这种消极意欲被当作非存在的东西而

遮蔽。 
    2.消极意欲是隐入主体的沉淀性存在 
    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在外观上，它表现为内在意志的外在性，是社会主体遮蔽了的消极道德存在；

在内观上，它表现为外在行为的内在性，是个体主体隐蔽了的道德虚践存在，因而它是隐入道德主体的

沉淀性存在形态。 
    首先，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呈现隐蔽的虚在性。边界道德是被人们遮蔽的消极存在，它看到自己的潜

在处境，这种处境使它不便于“抛头露面”，因为它“分有了不现实的东西”的缘故。所谓“不现

实”，是指在常识的、世俗的看法中，它等同于“不实际”、“不可能”，至少是“难于现实化”或者

“可能性很小”的意谓。而在“现实的人”的内在意欲中，积极意欲和消极意欲作为两个对立面开始时

总是处于沉静的状态，消极意欲逼于“不现实”的境域而通过自我隐蔽来“实现”存在，这种存在的实

现又是被人遮蔽的“现实”。正是在这种境域中，个体人形成了作为“内在的人”的压抑性的道德生

活，反映了作为“外在的人”的多面性的生存方式。这种道德生活、生存方式，既是消极性的现实，即

虚无现实，又是确切性的现实，即非现实的现实，因而，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是向现实敞开的潜存的虚

在。进而言之，人们能够考察、评判既成事实的“伪君子”道德现象从而理解它的存在样态，在此基础

上重建矫正性的道德规范，重塑崇高性的道德理想；对未有发现、尚被遮蔽的边界道德现象则不会去主

观臆测、作出道德评判，从而不会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律令、道德理念的框架体系。这就说明，沉



寂性、遮蔽性、虚在性是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的存在特性。 
    其次，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呈现沉淀的实在性。未经审查的道德是非理性的道德。边界道德就是这样

的未经思想批判和生活审查而存的虚在，但它并不是全体虚无。边界道德的虚在，在于它是不成完形

的，因为在它的外在意欲中的消极意欲占有、掩盖了其中的积极意欲就外显了；也在于它是不足理性

的，因为在它的内在意欲中的积极意欲还没有占有、改造消极意欲就露面了。对现实的人来说，这种未

经文化批判和生活检审就外显、露面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虚无的东西，“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

的东西”[14]沉淀下来；对意欲存在来说，边界道德的内在意欲和外在意欲之两维中的消极意欲暂时压

倒了积极意欲，从而导致它以消极的面貌悬浮出来。就像真理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一个渐进的、发现过

程一样，两者是相似的道理。真理是客观的，但它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观性，最初我们并不能捉摸到、感

受到它的存在。这是因为真理所蕴含的潜能还没有被挖掘、发挥出来，它的核心元素、价值因子还没有

被拯救出来的缘故。真理的这种特殊性和意欲的这种沉淀性有着一定的通约性。就是说，边界道德作为

非虚无的实在性内涵及其作为实在的潜在性元素，因其消极面凸现而被再度遮蔽了。这时，在以人的价

值域为核心的真理观和道德观的关系视野中进一步考察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就非常必要。 
    (二)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从道德观场域到真理观场域的认识论证明 
    从道德观场域到真理观场域探讨人们以什么方式认识边界道德的内涵、状态所作的逻辑证明，就是边

界道德的认识论证明。这种证明，一要解决人们认识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的方式问题；二要把握边界道

德的积极意欲的内蕴问题。前者是把握边界道德的内蕴存在的认识论前提，后者是怎样从其积极意欲中

析出生活价值的问题。 
    1.从道德观和真理观的相互关系来认识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 
    随着人的活动的展开，人的内在意欲和外在意欲就会进入紧张的相持关系，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也必

然在它的虚无性一面的背后呈现出它的实在性一面，即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虚无

性“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所谓“否定的意义”，就是否定它自身的劣根性的自觉

性；所谓“肯定的意义”，就是肯定它自身的对象性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要从道德观和真理观的相互

关系中加以认识。 
    首先，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渴望真理之光的普照。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包含内在意欲的真实的自善意

欲，外在意欲的真诚的善他意欲，及其二者相和谐的圆善意欲，这些意欲有赖于真理观立场中得到澄

明。在福柯看来，“真理就是让主体澄明的东西”[15]，只有让主体“改变自己”、“转换自己”才能

达至真理，反过来说，走向并最终达至真理是主体的意欲的精神性要求。一方面，真理是涵容道德存在

的高能形式，在真理成为它自己之前包含着道德的实在和虚在，既包含实体道德的善的德性，也包含边

界道德的恶的德性；另一方面，道德存在是发展真理的精神支撑，实体道德尊重真理元素的道德设计，

边界道德也为导向真理提供反面素材，包孕真理种子。因此，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作为“主体自身的存

在”，作为实体道德的潜在，作为真理成长的中介物，它渴望真理之光之普照以明确自己重生的可能价

值。 
    其次，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期盼真理意义的拯救。道德的可能性就像真理的可能性。边界道德转向的

可能性就像皈依真理的可能性。真理就是要促使潜在的真“出场”、“显身”，激发善的虚在向实在的

善转变，推动美的潜能向现实的美转换。一方面，在原初意义上，边界道德期盼相对真理的启蒙、指

引。这是由于它的积极意欲是暂时未被发现、肯定、确认的实在，这种意欲的充实程度、完善程度尚未

达到“显在”和“出脱”的地步。另一方面，在潜存的意义上，边界道德依借一定的边界为中介、作过

渡。它的存在首先是虚存、虚在，然后经历潜在、实在，之后被人认识和把握，最后实现为真的现实存

在。因此，就像真理并不是即刻生成、轻易获得的那样，把握和拯救边界道德积极意欲的工作，必然是

一个求真与求善相统一的过程，是一个从消极价值转向积极价值的复杂的过程。 
    2.从道德化真理与真理化道德中析出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 
    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的外化、出场，表现为人的求真意识的外显、求善活动的展开。因此，建立在一

定合法前提和合理路径之上，才能析出和实现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 
    首先，廓清认识论和伦理学之间关系是析出边界道德积极价值的合法前提。人是未完成的类存在，是

没有发展终点的文化存在。就像埃德加？莫兰所指出：“在种族、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起

点也没有终点的环路”[16]，人的这种存在总是首先在求真与求善两个向度上具体展开。一方面，求真

仰望于求善。人的所有认识都包含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这

些认识当中也必然包含人对以上所有关系的道德价值判断，形成涵括以上所有关系的伦理精神，在这个

意义上，求真是道德化真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求善必需先求真。人们建立一系列的道德规范、道德学

说，形成具有核心价值的完整的思想道德体系和认识框架，目的在于为人们处理关于自身生命、生存和

生活中所涉及的各种关系提供正确价值指引，在这个意义上，求善是真理化道德的过程。这就是马尔库



塞提出的关于伦理学和认识论的关系本质的重要命题，即“认识论本质上就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质上就

是认识论”。这个命题是析出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的合法前提，或者是认识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的哲学

维度。 
    其次，遵循道德化真理和真理化道德是析出边界道德积极价值的合理路径。就真理化道德而言，它有

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真理化的道德；二是以真理化道德。前者指吸取了真理精华、获得了真理性认识

并内化为实体道德的有机元素而形成的道德规范、道德理想；后者指按照真理的要求和方法去启发、诱

导“朦胧”的道德，去解蔽、清理“迷途”道德，去教化、规正“虚幻”道德。就道德化真理而言，也

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道德化的真理；二是以道德化真理。前者指道德的规范、理想、信念整个地构

筑了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总体，从而它被认为真理的代表、真理的典范；后者指遵循道德的发生机制、

道德的发展规律去认识、概括、总结真理。那么，对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关系而言，以真理化道德并建立

道德化的真理就说明了“认识论本质上就是伦理学”这个命题；以道德化真理并建立真理化的道德就说

明了“伦理学本质上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根据以上认识，对现实的人的意欲来说，其内在意欲的积

极意欲和外在意欲的积极意欲相契合，就产生了理性意欲，理性意欲的内在倾向是以真理化道德走向真

理化的道德；其内在意欲的消极意欲和外在意欲的消极意欲相谋合，就产生了非理性意欲，非理性意欲

的内在倾向是以道德化真理走向真理化的道德。故而，人的理性意欲战胜非理性意欲的过程，可以看作

是在道德化真理与真理化道德的相互作用中析出边界道德的积极价值的过程。 
第三，道德真理化和真理道德化必定是一个偶性的、复杂的、漫长的过程。人们要过上有价值的道

德生活，就要批判、远离边界道德的消极意欲，要反思、质疑边界道德的积极意欲，从而调整现世的道

德生活，充实此在的真理价值。但是，就像“真理就是与此在的历史性一起被给出的存在的展开”那

样，[17]这种价值的实现是以社会历史环境和道德主体精神的当下条件为转移的。这些条件不成熟、不

完备，道德的真理就未能真理化，即理论地为道德主体所掌握；真理的道德也未能道德化，即现实地为

道德主体所践履。一方面，人们并不一定刻意追求道德真理化，但是真理化道德依然要孕育、要诞生、

要成长，要教化育人，化成天下善德万物，因为这是历史进步的谋划，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

面，世界也不一定全然承认真理道德化，但是道德化真理至今在人文社会世界、自然生态世界牢牢占据

着精神灵魂的圣地，它不会屈从于律法的强制和驱逐，也不会屈就于情感的冷漠和误解，因为这是群众

生活的谋划，群众创造的文化成果。 
 

    三、意义的澄明：边界道德的意欲转向 
    历史的谋划和选择，群众的生活和创造，文化的整合和复兴，推动了边界道德从恶的、低级的意欲转

向善的、高级的意欲，促进了道德主体的行为方式从消极、压抑的样态转向积极、开放的样态，澄明了

人的存在从有限性的、不健全的生命存在转向无限性的、道德化的生活存在。这种转向是靠道德主体追

求正向价值、维护崇高真理、积淀生活意义逐步实现的。 
    首先，追求正向价值要介入理解的实践。理解的实践是追求精神价值的感性实践，这种被追求的精神

价值，生成于人对人互为主体的理解，一种深切的主体间性的理解之中。这种理解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靠

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异化、自我扬弃来达到，而是实现于没有终点的感性实践的“路途中”(on-t

he-way)[18]，这种理解是贯穿现实道德生活的理解，它把道德看成是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并达

成统一意志的产物，因而是属人世界的文化的产物。依据伽达默尔的观点，孙正聿教授指出：理解就是

“历史文化进入个体意识的方式”[19]。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现象一经出现，边界道德随之出现，确切

地说，边界道德也就潜存于个体意识之中，潜存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因此，它并非“万恶不赦”、并

非不能转向，它作为与道德并生而存的潜在，最终要以颠覆自我的方式，克服自我的虚伪本质，销弃自

我的虚在位置，复归道德的原生形态，体现实体道德的向上性、进步性、理想性的要求，重新取得涵容

合理正义和积极自由的高尚本质。 
    其次，维护崇高真理要深入体验的实践。如果说介入理解的实践只是为边界道德的遮蔽出脱、意欲转

向指明了一个正确努力方向的话，那么进展到深入体验的实践，则为生活于边界道德中的个体人“通过

体验、理解文化获得人与外部环境的各种意义关系”[20]，从而嫁接一座追求道德正义、维护崇高真理

的心灵桥梁。因为深入体验的实践是反思已有的实践，批判占有的实践。这种反思，是反思已有的实

存、显在，从而去追究潜存、虚在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的背景和根源；这种批判，则是批判确定性中

那些消极的东西，汲取不确定性中那些积极的东西。从而“在捉摸不定的东西中去确立合理的恰当的生

活形式”[21]，并在“合理的恰当的生活形式”中体悟生活真理，在合法的和谐的生活秩序中重建道德

生活。因此，否弃、消解边界道德和深入体验实践、追求道德正义、维护崇高真理是高度融合的理性过

程。 
    第三，积淀生活意义要融入升华的实践。人是世界特有的类存在。这种类存在不仅以工具性的劳动、



活动同一般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以创造性的生产、生活使每一个体人和每一代人接续发展。这就是作为

类存在的人历史地积淀的生活意义。具体来说，一方面，人既要脱离野蛮的动物界、利用博大的自然

界、建立文化价值体系，从而成为世界存在的核心；另一方面，人又要对整个世界开放，要“按照现实

的实际面目来显示现实，显示这一现实不准存在的东西”，消除那些不利于人的发展的东西，当然包括

消除虚幻道德、边界道德带来的一切消极因素。要达成这些目标，个体人只有“一次一次地在较小的程

度上，不只是在狭义的伦理学意义上，富于独创性地决定他自己”[22]，同时还要勇于智慧地推进文化

创造，融入升华生命价值的实践，去努力“显示生命的力量，光彩和尊严”这时，沉沦于虚幻道德、徘

徊于边界道德中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真实、体悟真理的真谛、体验生活的真义，创造和谐的身

心。正如费希特所说的那样：“我对我自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世界也对我自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我

的一切生存之谜都得到了解答，而在我的心灵里产生出最完满的和谐。” 
总之，“边界道德”并不是“虚幻的道德”或“道德的虚幻性”，问题在于人的道德意欲的纷乱

化、道德心态的分裂化，才导致人的道德精神的虚幻化、道德理想的边缘化。“边界道德”并不是“非

存在的道德”或“边缘的道德”，问题在于人不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在局限、塑造真实的自善的自我；在

于人不愿意表里如一地对待他人，展示真诚的善他的本我。在人走向全面发展过程中，边界道德的内在

意欲将经批判后实现解蔽，其外在意欲将经审查后获得释放，其积极意欲也将克服、消解消极意欲，从

而使人从虚幻的隐蔽存在复归到真实的光明显在，这种显在就是“现实的人”的真实、真诚而和谐的道

德生活。正是这种生活，衬映了现代道德实践的理性精神，彰显了当代普世真理的指引价值，澄明了人

的高尚存在的生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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